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受校外補助(委託)計畫核定回覆表
計畫序號(由國研處填寫)：IAC-B-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區分
	■個人計畫  
	計畫

主持人
	姓名
	執行單位(學術單位)

	計畫類別
	□補助 □委辦 □委訓
	
	職稱
	聯絡電話

	計畫性質
	政府採購招標

□是  □否
	□研究 □產學
	
	E-mail

	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補助(委託)

單位
	名稱

	
	電話
	傳真
	E-mail

	執行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核定經費
	總經費                   元

1.人事費            元2.業務費            元3.材料費            元 
4.設備費            元5.設備使用費            元6.管理費            元
7.雜費            元8. 其他費用            元

	核定繳交報告時間
	期中報告     年    月    日
	期末報告     年     月     日

	備註
	

	補充說明
	1. 請檢附已核定之核准函、經費預算表(招標案請加附決標或議價通知)及執行計畫自我檢核表。
2. 管理費編列或其他需說明之事項請於備註欄登載。
3. 本申請件奉核可後，用印時請檢附本件影本及用印文件，送祕書室及總務處(文書組)協助用印。
4. 已用印之正式合約書正本(或影本) 乙份，應送國研處留存備查。

	計畫主持人
	系所/單位主管
	管理單位

(確認計畫)
	主計室

(審核預算)
	機關首長
(決行)

	
	
	
	
	


※本核定回覆表核判後，請自行影印留存。正、影本分送國研處及主計室存查。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執行計畫重要規定自我檢核表

	1.
	執行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之動支係屬動用公帑，應恪守「公務員服務法」及相關規定。
	·  已瞭解

	2.
	依教育部98年7月13日台人(一)字第0980089039A號函規定，國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
	·  已瞭解

	3.
	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如貪污治罪條例或相關刑事責任）。
	·  已瞭解

	4.
	計畫所需人員之進用應符合利益迴避原則：如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各機關長官（首長、校長等）及其各級主管長官（各級單位主管、院長、系所主任等）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應迴避進用為該計畫之臨時（或約用）人員（含專、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等助理人員）。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如為臨時人員要點迴避進用規定之機關長官或各級主管長官（如校長、院長或系主任等），應依該規定迴避進用。
	·  已瞭解

	5.
	執行計畫辦理財產、物品或勞務採購時，應依照政府採購法、撥款單位規定及科研採購等相關規定辦理。除國科會科研經費採購依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或採購法辦理外，超過10萬元之採購案應依照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分批辦理採購。
	·  已瞭解

	6.
	依據公庫法第16條規定，各機關辦理各項支付，依規定簽發公庫支票或以存帳入戶方式，直接付與受款人。另行政院主計處87年8月31日台87處三字第07182號函規定：「各機關對公款支付，除零用金外，應採劃撥轉帳方式處理。」因此，超過1萬元（零用金限額）之公款依規定應逕付廠商，若有特殊狀況，須由承辦人先行預借或墊付者，應專案簽准後辦理。
	·  已瞭解

	7.
	執行補助或委辦計畫應遵守撥款單位規定，如有疑慮，並可參閱「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及作業釋疑」。
	·  已瞭解

	8.
	依政府採購法第9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07條規定，得標廠商其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於履約期間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各應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並均以整數為計算標準，未達整數部分不予計入。僱用不足者，除應繳納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
	·  已瞭解


(請接續第二頁繼續填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執行計畫重要規定自我檢核表

	9.
	已詳閱下方計網中心公告資訊，有關資安風險項目，辦理資通系統(網站)委外建置或維運簽案時，如有必要建置個別計畫網站者必須確認資安無虞。
	· 已瞭解

	
	

	10.
	為因應教育部調查本校永續發展措施，此計畫是否符合聯合國在2015年發表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
	· 是，

已勾選目標

· 否

	
	□ SDG1消除貧窮

□ SDG2消除飢餓

□ SDG3良好健康與福址

□ SDG4優質教育

□ SDG5性別平等

□ SDG6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

□ SDG7可負擔和清潔能源

□ SDG8優質工作和經濟成長

□ SDG9工業、創新和基礎設施
	□ SDG10縮小不平等

□ SDG11永續城市和社區

□ SDG12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

□ SDG13氣候行動

□ SDG14海洋生態系

□ SDG15陸域生態系

□ SDG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

□ SDG17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計畫主持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表核判後，正本請送回國研處辦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委託服務 同意書
本人主持「                                 (公司) 」委託之「                              」產學合作計畫/服務，如有任何訴訟情事發生，本人同意負完全責任。特此聲明，以資為憑。

此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計畫主持人（簽名）：
共/協同主持人（簽名）：
其他參與人員（簽名）：
	本計畫案補充說明：（不需補充說明時請填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表核判後，正本請送回國研處辦理。
[公告]協助轉知計網中心資訊，相關文件請至計網中心網站下載使用。


(https://cc.ntcu.edu.tw/front/isms/isms02/news.php?ID=bnRjdV9jYyZpc21zMDI=&Sn=39)


主旨：修正本校辦理資通系統(網站)委外建置或維運簽案自主檢核表(v11107)，請查照。


摘要：


為協助各單位提升資通系統(網站)委外履約管理能力，以確保所管系統(網站)資安防護能量，避免個資外洩及本校名譽損害。


有關會辦計網中心之系統(網站)簽案，請承辦人自主檢核並核章，以避免案件多次往返，影響公文時效。請將簽案自主檢核表、資訊系統安全等級評估表及資通系統與服務資產清冊附於卷宗左側內頁併陳，供核稿主管參考。


本次修正重點略以：


依據行政院111年5月26日院臺護字第1110174630號函發「資通系統籌獲各階段資安強化措施」，修正第9項。


依據教育部111年資通安全實地稽核指引，修正相關內容。








